
关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5)京 0108 执恢 930 号】案件涉及的房产评估》收费说明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委托书》【(2025)京 0108 执恢 930 号】，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西里403号楼22层2209号房产价值进行鉴定。
参照《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的通知》【计价格[1995]971号】、《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法办〔2018〕273号）第31条，根据估价人员初步测算，此项目应预缴纳50%评估费为4500元（大写：人民币肆仟伍佰元整），待拍卖后，我们会根据最终的评估值计算的实际评估费进行多退少补。
备注：1.上述评估费不包含差旅费。
      2.如果按评估范围价值量计算的评估费不能覆盖最基本的评估机构人力及管理成本，评估机构可自行提出最低收费标准并公示（原则上不低于3000元/套）。
户名：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开户行：浦发银行永定路支行
账号：91220078801500001043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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